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簡報使用模板及圖像來源包括24Slides、FLATICON等網站，且非使用於商業用途。  

 公務人員辭職篇 

辭職 
未達法定退休條件前，依個
人意願辭去公務人員現職 

休假補助
及不休假
加班費 

公保 

養老給付 

考績 

依當年度休假資格核算。 
案例：當年度休假資格30天，離職前已上
班滿30天，已休畢應休假日數10天，可申
請國旅卡補助16000元及20天未休假加班
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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辭職辦理健保轉出，至新投保單位加
保，無工作則依附眷屬加保或至戶籍
所在區公所投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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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 
辭職人員考績應隨時辦理，如辦
理年終考績應併入機關甲等比率
限制計算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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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繳付保費滿15年且年滿55歲以上離
職退保，請領養老給付。 

※離職退保日10年內請領。 
※如重新任職加保，已領養老給付不
用繳回，年資不得併計，合計給付
月數不得超過養老給付上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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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不合退休資遣條件離職，可申請一次
發還本人已繳付的退撫基金本息。 

※任職滿5年以上年資可保留到65歲申
請審定年資和退休金，如有滿15年以
上可以擇領一次退休金或月退休金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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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個月前 

書面提出 

機關應在收到
辭職書次日起
30天內准駁 

機關逾期未決定

視同同意辭職 

全民健保 

年終工作 

獎金 

不符請領養老給付條件，年資得保留，
於符合勞保依法退休、領受國民年金老
年給付或年滿65歲，依退保時規定請領。 

於辭職當年度12月1日仍在職者才能領取年
終獎金（未任職全年者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
核發）。 

退撫基金 

核發離職
證明書 



機關首長未批准，不得辭職，需經批准，
方有離職日。 

小勇任公職3年了，想勇闖私部門一圓夢想，故於108年5月10日向服務機關提出書
面辭呈，決定於同年5月31日辭職，機關首長直到同年6月15日遲遲未批准。 

服務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於收受辭職書
之次日(5/11)起逾30日內未為准駁之
決定，視為同意辭職，並以期滿之次
日(6/10)為生效日。 

108年任職期間為1月1日至6月9日，連
續任職未足6個月，無法辦理考績。 

108年任職期間為1月1日至6月9日，
連續任職已達6個月(按月計)，未滿1年，
應隨時辦理另予考績。 

考績 

1.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2之1條第2項規定，服務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應於收受辭職書之次日起30日內為准駁之決定。逾期未
為決定者，視為同意辭職，並以期滿之次日為生效日。 

2. 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2項規定，考績年度內任職期間之計算，以月計之。 

考績 

離職日 

TIPS 


